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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第129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年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4時 

地點：本部1001會議室 

主持人：賀召集人麗娟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紀錄：吳晏帛 

 

出席： 李委員健鴻(請假) 邵委員靄如(請假) 林委員佳慶 

 柳委員雅斐(請假) 段委員維中 洪委員清福 

 徐委員婉寧 涂委員國樑 郭委員琦如 

 陳委員英玉 陳委員昭如(請假) 麥委員志宏 

 黃委員清譽 曾委員雅玲(請假) 温委員增繁 

 楊委員峯苗 鄭委員清霞 蔡委員斐貞 

 謝委員宗佑 陳委員美女  

 

列席： 

勞工保險局 

白局長麗真         吳組長依婷        吳組長品霏 

吳組長美雲         劉組長秀玲        孫組長傳忠 

臧主任艷華         鄭科員詩潔       

勞動力發展署          

  施主任秘書淑惠     黃副組長巧婷 

職業安全衛生署        

      鄒署長子廉         楊技士明璟        湯技士發奮 

勞動基金運用局          李副組長惠珍 

本部 

勞動法務司           甘科長耀斌 

勞動保險司 

  陳副司長文宗      黃專門委員琴雀     蔡專門委員嘉華 

黃科長琦鈁        李科長蕙安         林科長煥柏 

吳科長晏帛        林專員淑雲         楊科員素惠 

郭科員宇涵        陳助理員品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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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本次(第129次)勞工保險監理會議。本人經洪

部長指定擔任本會召集人，深感榮幸能與各位委員一同監理勞動保險業

務，提升勞工朋友們的保險權益。 

這次會議共有7個議案，分別有6個報告案、1個討論案。在報告案

中，排定勞保局針對「113年第3季勞工保險財務報告」進行說明，讓委員

瞭解勞工保險財務狀況。 

討論案部分，是幕僚單位(保險司)今年針對勞保局辦理勞保相關保險

的財務帳務檢查，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並提供寶貴意見，保險司也已完

成「本部113年度勞保、就保及災保財務帳務檢查報告（草案）」，列入本

次會議討論。 

現在會議正式開始，請宣讀提案。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確認上次（第128次）會議紀錄，請 鑒察。 

決定：紀錄確定。 

 

報告案二 

案由：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請 鑒察。 

決定： 

一、洽悉。 

二、案次1至案次3等3案，勞工保險局、勞動力發展署及職業安全衛

生署等單位都已依委員意見於本次會議報告資料中呈現或說

明，解除列管。 

三、另有關本次列管案次2之外訪報告，其中建議事項針對勞發署所提

編列預算宜適度設定目標及經費部分，考量各單位刻正辦理115年

度就保法第12條促進就業措施及災保法第62條預防及重建措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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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擬定與預算籌編作業，預定於明(114)年3月之監理會審

議，請各執行單位併同參酌該建議之意涵，重新檢視相關計畫辦

理之政策目的、與保險基金用途之關聯性及編列經費之必要性，

妥為規劃。 

 

報告案三 

案由：謹陳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四 

案由：謹陳113年第3季勞工保險財務報告，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五 

案由：勞工保險基金113年截至10月底止運用情形一案，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六 

案由：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113年10月份（第254-255次）爭議審

議案件結案統計，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本部113年度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財務帳

務檢查報告（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函請相關單位據以辦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4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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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壹、主席致詞（如會議紀錄，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三：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 

白局長麗真（勞工保險局）報告（如簡報，略） 

 

郭委員琦如 

有關勞保局補充之113年10月份承保業務概況數據，與上(9)月份相較結果，其

中勞保及就保的投保單位數及人數，均呈現些微增加情形，惟災保投保單位數

在減少約1千6百單位數的情形下，投保人數反增加了約3萬8千餘人，此情形是

因為部分投保單位之投保人數較多所致，或有其他的特殊原因，請勞保局說

明。 

 

白局長麗真(勞工保險局) 

雇主申報家事移工加保即為1個投保單位，災保投保單位數減少可能為家事移

工離職退保所致，又家事移工外的其他類別投保單位人數增加較多，故投保單

位數及加保人數之增減，難以逕自比較。 

 

賀召集人麗娟(主席) 

本案決定：洽悉。 


